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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7號）演習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民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防空演習實施辦法。 

三、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四、國防部全民戰力綜合協調組織設置及實施要點。 

五、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要點。 

六、建築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七、行政院 113年 3月 27日院授防動字第 1130081149號函頒「1

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7號）演習訓令」。 

八、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 113年 4月 26日全後動全

字第 1130014185號函發「1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7號）

演習實施計畫」。 

貳、演習目的： 

為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及深化全民防空意識，藉「萬安演習」驗

證防空整備與作為，策進防空機制運作與效能，以降低空襲損

害，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參、演習構想： 

以提升全民防空警覺與熟練防空作為之目的，配合「漢光 40 號

演習」實兵操演，採「有預警、分區」方式，於 113 年 7 月 22

日至 25 日驗證本島及外（離）島等 7 個地區防空整備與作為。 

肆、實施方式： 

一、演習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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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定設計以假想臺、澎、金、馬地區猝然遭受敵飛航實體襲

擊，由空軍作戰指揮部、聯合空中作戰中心/空中管制中心（J

A0C/ACC）及金門、馬祖防衛部發布防情狀況（模擬目標）

及空中威脅告警訊息，引導警報傳遞與發放。 

二、演習地區、時間： 

113 年 7 月 22 日至 25 日依中部、北部、東部及外（離）島（金

門、馬祖、澎湖）、南部地區之順序實施，各地區演習當日 1

3 時 30 分至 14 時，實施 30 分鐘警報傳遞與發放、疏散避難、

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等實作演練，續於防空警報解除後，14

時至 14 時 30 分實施 30 分鐘「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及

戰災搶救（災害救援）演練，以驗證各項防空整備與作為，

期程規劃如下表： 

地區 直轄市、(縣)市政府 演練日期（時間） 備考 

北部 

宜蘭縣政府 

7月 23日(星期二) 

1330-1430 

配合國軍

演習 

基隆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三、執行事項： 

(一)本府新聞局於演習前7日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演習日期

、時間、地區、參加機構與人員及其他配合暨管制事項。

另本府各單位應運用民防訓練、里民大會或基層座談時機

，指派專人教導民眾防空疏散避難相關知識，並協助下載

「警政服務APP」及運用「消防防災e點通」查詢防空疏散

避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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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各單位應運用電視、廣播、官網、臉書、APP及LINE群

組等管道加強宣導演習相關資訊及違反演習管制措施罰責

，協助配合擴大宣導。 

(三)全民防空演練，盡量不影響民眾主要作息，演習地區內各公

、民營工廠、公司照常營運作業，惟須關閉門窗及實施人

員管制。(臺灣電力公司不實施斷電措施) 

(四)全民防空演習警報發放後，人、車一律按規定接受軍、憲、

警察、民防及替代役人員引導，就近進入防空避難設施(應

設置標示牌)進行防空疏散避難(軍事單位依其防空計畫實

施)，或依地形、地物確實掩蔽。公司行號、商家、場館、

學校、工廠及其他有人員活動場所(含居家者)，應緊閉門

窗(簾)、關閉室內燈源、避免人員進出，並配合交通管制

作為如下： 

1、高鐵及臺鐵各班次列車正常行駛、下車旅客及接送親友應

立即依憲、警、民防及替代役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 

2、捷運各班次列車正常行駛(地下段由捷運局自行管制)，下

車旅客立即接受憲、警、民防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 

3、演習地區內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於各交流道實施管制；行

駛於高速公路車輛不予管制，下交流道車輛，比照行人實

施避難；若身處空曠地區，可利用周邊地形地物、涵洞、

地下道及橋墩下方，具掩蔽功能之處所進行避難。 

4、國內各機場、港口停泊之機、船均照常起降、靠離與行駛

，惟下機旅客及接送親友立即接受憲、警、民防及替代役

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 

5、室內民眾：立刻進入所在處所（如辦公大樓、住家）防空

疏散避難設施或地下室，就近避難；若附近無避難處所，

請於建築物內尋找堅固且窗戶較少的房間內，採取避難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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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並關閉瓦斯及電源，避免戰火波及。 

6、道路上之行人、車輛駕駛及乘客：聽從警察及民防執勤人

員引導，或運用手機「警政服務APP」導航進入附近有「

防空避難設備」標誌牌處所（大樓保全或住戶應主動開啟

地下室車道之鐵捲門或柵欄，開放民眾進入避難）。 

(五)本府利用演習充分驗證民防人力及各類防護團效能，優先運

用其實施交通管制，服勤時佩戴民防人員識別證，車輛張

貼演習通行證。 

伍、演練重點： 

一、警報傳遞與發放：  

(一)於演習前7日預告演習日期與時間，防空警報發放時，演習

狀況以模擬臺、澎、金、馬地區猝然遭受敵導彈、戰轟機

等襲擊，由空軍作戰指揮部/聯合空中作戰中心/空中管制

中心（JA0C/ACC）及金門、馬祖防衛部傳遞防空警報及發

布防情警報命令，誘導軍、警防情單位實施情傳作業與發

放防空警報。（演習程序如附件1）。  

(二)內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揮管制所，依空軍作戰指揮部/聯合空

中作戰中心/空中管制中心（JA0C/ACC）及金門、馬祖防衛

部通知，實施防情演練，並依警報命令，以中央遙控警報

系統對演習地區發放警報，本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依律

定期程實施防情傳遞與防空警報發放。 

(三)本府警察局於113年7月1日前先期完成防情傳遞與警報發放

設備之檢測，全面檢查轄內公、私避難設施等演習整備工

作，並配合時程實施防空警報發放，測試警報機制。 

二、疏散避難： 

(一)防空警報發放後，行走於道路顯有疏散避難困難之身心障礙



1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7 號）演習執行計畫 

 5 

者（如聽覺、視覺、肢體等），由本府警察局、民防團隊（

必要時由各需用機關自行將替代役人力納入運用）主動協

助民眾實施疏散避難，置重點於輕軌、客運、公車站（月

）臺下車旅（遊）客防空疏散避難。 

(二)醫療照護、公共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

閒娛樂、宗教祭祀及機關(構)，依行政院112年6月29日函

頒「各場域防空疏散避難指引（如附件2）」。 

(三)加強宣導「警政服務APP」及運用「消防防災e點通」防空疏

散避難相關資訊，便於民眾查詢運用。 

三、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 

本府1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7號)演習驗證區擇定本市板

橋區及八里區驗證「車停，人就近疏散」，驗證區民眾應實際

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本府與板橋區公所及八里區公所共

同執行交通管制及引導民眾疏散避難，由各單位配合辦理宣

導民眾周知，結合社區力量，在路口規劃警察及民防人員(義

警、民防、義交、警察志工、守望相助隊及替代役)，除要求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配合防空警報主動開放外，行駛車輛聽聞

防空警報時，靠邊停於安全處下車，駕駛、乘員聽從執勤人

員引導就近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以符戰時景況。 

四、戰災搶救(災害救援)： 

(一)「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 

1、本府擇定板橋高級中學作為「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

演練，板橋高級中學為衛生福利部列冊在案之災民收容救

濟站，具備有相關維生設施及功能。 

2、板橋高級中學具備遮蔽風雨、有足以容納收容量空間，且

設有水電、衛廁、照明設施、緊急電源（發電機或儲能）、

醫療醫護、物資發放、諮詢服務、資訊及其他必備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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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施（備），另可增設育嬰、老人、身心障礙者或其他

不同族群特殊需求之相關輔助設施。 

(二)災害救援(戰災搶救)演練： 

1、本府擇定臺北港作為戰災搶救演練處所(關鍵基礎設施)，

以「仿真實地」方式，驗證該設施遭敵飛航實體攻擊後，

衍生建築物倒塌、火災、設施損壞等搶救演練及傷患救護

。 

2、由民防團隊選派說明官（以現場指揮官為主）向視導長官

及評核官說明人員編組、想定狀況及處置概要（避免搭設

舞臺、大型音響及選派司儀等非必要之行政事宜）。 

陸、任務編組暨權責區分：  

一、指導組： 

由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下稱行政院動員會報

）秘書單位（全民防衛動員署）編成，負責策頒訓令，並指

（輔）導統裁部（後備指揮部）、中央部會及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演習全般事宜；正式演習期間，由本府指揮官(

市長)陪同視導本市防空演練情形及視導路線。 

二、統裁部(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 

(一)國防部副總長兼執行官任統裁官，由臺閩全民戰力綜合協調

會報（後備指揮部任秘書單位）負責編成統裁部，並由臺閩

戰綜會報編組委員（動員分類計畫相對層級之官員、各軍司

令部副司令、後備、資通電、憲兵指揮官、警政署副署長、

衛生福利部次長及海巡署副署長兼任副統裁官），後備指揮

官為副統裁官兼任執行長(臺閩戰綜會報副召集人)。 

(二)依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113年軍民聯合防空(

萬安47號)演習訓令策頒演習實施計畫及裁判計畫，並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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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聯合防空及部隊防空等演習全般事宜。（統裁部編組職

掌如附件3） 

(三)訂定演習編組、評核官及採訪證等證件製作。（人員識別證

圖案如附件4） 

三、演習評核組： 

由統裁部依「全民防空」之演練課目內容，協調行政院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警政署及陸軍司令部指派評核人員

編成，負責督導、評鑑與裁判演習成效。 

四、全民防空演習執行組： 

由本府負責編成，市長兼任組長，負責本市演練之策劃與指

導。 

柒、協調管制事項： 

一、本府警察局： 

(一)督導各警察分局依各地區演練期程，於演習前完成警報器試

放、相關設施檢查等整備工作，並指導民防團隊及各相關編

組人員，參與全民防空演練之防情傳遞機制運作、警報發放

、警報系統測試及綜合實作各階段民防團隊運用（必要時由

各需用機關自行將替代役人力納入運用）等相關課目演練。 

(二)主導全般演習相關事宜及召開演練檢討會。 

(三)負責警報發放、防情傳遞及演習視導規劃相關事宜。 

(四)督導警報器試放、避難設施等演習整備工作時，全面檢查轄

內避難設施，確認是否保持出入口暢通及具備基本照明設備

，同時檢視標誌牌張貼及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依內政部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生效日期，以97年7月1日為分界點

），並定期更新最新資訊，另配合防空警報發放，運用民防

人力誘導民眾確實進入防空避難設施，以驗證設施之緊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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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能力。 

(五)參考行政院112年6月13日函頒「多國語言文宣(範例)」印製

多國語言文宣或指引，分發至轄內住戶大樓、大眾交通運輸

系統、醫院、養老院、公司企業及工廠等處所，必要時指派

專人至身心障礙者、年長者、原住民族、外籍旅客及移工較

易聚集場所，加強宣導本次演習相關訊息。 

(六)為有效提升偏遠地區警報涵蓋率，並可準確將發布時間、單

位、區域及管制作為等演習詳細資訊，立即傳達予民眾，於

113年演習續以「行動電話簡訊」系統依演習期程，協助通

知防空警報。 

(七)高速公路各交流道附近指定疏散地區，以避免造成高速公路

壅塞。 

(八)防空疏散避難演習評核項目，納入統裁部全民防空(統裁視

導)評核表實施評鑑。 

1、受評權責機關：本府警察局。 

2、協辦機關：本府民政局、社會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工

務局、消防局、秘書處。 

二、本府消防局： 

(一)戰災搶救(災害救援)演習評核項目，納入統裁部全民防空(

統裁視導)評核表實施評鑑。 

1、受評權責機關：本府消防局。 

2、協辦機關：本府民政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工務局、農

業局、新聞局、秘書處、社會局、經濟發展局、水利局及警

察局。 

(二)加強宣導「消防防災e點通APP」防空疏散避難相關資訊，便

於民眾查詢運用。 

三、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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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演習評核項目，納入統裁部全

民防空(統裁視導)評核表實施評鑑。 

1、受評權責機關：本府社會局。 

2、協辦機關：本府教育局、衛生局、經濟發展局及民政局。 

(二)選定板橋高級中學為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實施考

評、評鑑方式、項目及標準，依衛生福利部訂定方式辦理。 

四、本府新聞局： 

於全民防空演習前7日利用有、無線電視台及公廣集團，利用

公益時段跑馬燈，密集宣導演習注意事項，並配合演習期程

將文宣資料刊登於電子視訊牆、公益廣告燈宣導。 

五、本府各單位： 

(一)全民防空演習實施7日前，密集利用地方大眾傳播媒體與看

板、網路、宣傳車、村里廣播站等文宣作為，公告演習實施

之時間、地區、實施事項，並加強宣導「全民國防手冊」、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服務APP-防空疏散避難專區（QR Code

）」、「本府警察局資訊網-防空疏散避難專區（連結網址）」

及其所屬LINE、APP等多元數位查詢管道，鼓勵民眾運用與

查詢。 

(二)針對各種身心障礙者，可藉由電視臺、廣播電臺、村里、學

校及警車廣播等方式，以聲音或文字訊息提供多元管道相關

預警資訊，或由本府之民防團隊協助引導進行防空避難；各

項演習宣導影片、文宣或指引，朝「簡單、易讀」方向製作

，並適時以手語、點字、聲音輔助，以強化無障礙溝通。 

六、受評權責機關應依評鑑項目及配分，配合本市演習「統裁視

導」規劃，按督導項目及內容積極辦理演練或書面資料整備。

其他各機關(構)、學校及單位：按民防法、民防法施行細則、

防空演習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依本市演習勤業務需要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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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關演習會議(含會勘、協調會)決議，確實配合規劃、執

行。 

捌、一般規定： 

一、演習整備： 

(一)本次演習所用文電均冠以「1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7號

）演習」代名，以資識別，各行政機關、軍事單位及民間演

習計畫之行文，由單位逕行分發，函送統裁部，以利評鑑。 

(二)本府於演習前，將配合統裁部各項會議召開或預演期程，編

組相關人員對各演練單位實施先期督導檢查，藉以瞭解參演

單位整備概況。 

(三)本府各一級單位「防空疏散避難計畫」之訂定：為疏散本府

各一級單位駐地之各樓層人員至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應以駐

地大樓設施及鄰近環境為考量，假想突遇空襲狀況時，建立

指揮層級轉移、備援機制，規劃各單位人員疏散路線，內部

單位人員分組、任務分工，確保人員生命安全，保存人力，

維護戰時行政、協助軍事勤務、民防工作。 

二、演習實施： 

(一)演習期間，統裁部將編成督導組，實施視導。  

(二)後備指揮部於本府召開演習協調會、演習預演及正式演練時

，均應派遣高階人員出席。  

(三)演習中，如遇真實空襲狀況，演習立即停止，另按現行作業

規定再行施放緊急警報。  

(四)演習地區內所有機關(構)、學校、國軍部隊及民眾應共同參

與，並結合全民國防教育法，強化各項文宣作為，提升全民

國防認知，落實全民國防教育。  

(五)各項演練如邀請媒體採訪時，應於演習前先期完成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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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演練單位應開設媒體接待室及採訪作業區，並適時提供

演習成效，以利新聞記者、媒體採訪作業，除軍事管制區由

各部隊統一接送外，餘由本府新聞局及警察局自行規劃動線

或統一派車接送。 

(六)演習期間，地區內之團體、公司、場(廠)站或民眾，若未依

民防法第21條、防空演習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配合「防空

避難設施開放民眾進入」及「車停，人就近疏散」等管制及

演練，先以勸導方式，勸導後仍未配合者，本府得引用民防

法第25條裁處(裁罰案例如附件5)。 

三、演習檢討： 

參演單位於各階段演練結束後1個月內（以郵寄時間計算），

召開檢討會及完成檢討報告彙送統裁部。（檢討報告格式如附

件6） 

四、演習經費： 

本府全民防空演練所需經費，由各局處年度施政計畫預算項

下支應。 

玖、演習評鑑與獎懲：(演習裁判計畫如附件 7) 

演習統裁部納編行政院動員會報、警政署、消防署、海巡署、

衛福部、各軍司令部、憲兵、資通電及本部編成指導裁判組負

責對演習單位評鑑事宜。 

一、演習評鑑：全民防空疏散演練區分「計畫作為」20％、「現地

評核」60％、「演習實況」15％及「演習檢討」5％；評鑑單

位律定如下： 

(一)計畫作為：由行政院動員會報評鑑。 

(二)現地評核：由內政部警政署評鑑。 

(三)演習實況：由視導之統裁官及副統裁官評鑑。 

(四)演習檢討：由統裁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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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懲： 

(一)評鑑成績達90分（含）以上者，評定為「特優」單位，頒發

行政院獎狀乙幀，其得獎比率不得超過20％。 

(二)成績達85分（含）以上未達90分（不含）者，評定為「優等

」單位，頒發國防部獎狀乙幀，其得獎比率不得超過30％。 

(三)成績達80分（含）以上未達85分（不含）者，評定為「甲等

」單位，頒發演習統裁部獎座乙座。 

(四)中央部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功人員，由各機關(構)

依權責自行辦理敘獎事宜。 

三、各階段實施演練及預演，特需下達安全規定，凡肇生重大演

訓傷亡事件，統由各相關主管權責單位，依規定檢討懲處及

扣總成績 10分。 

壹拾、其他 

一、各演習主辦單位應將各階段演練情形錄製影片，並完成光碟

片（含數位）製作，併同演習檢討報告呈報統裁部並副知相

關部會，俾提供各單位參考運用及評鑑。  

二、凡參與各直轄市及縣(市)全民防空及部隊防空人員，依其參

演時數，得納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請各單位依權責自

行登錄，另綜合實作演練，亦請各權責機關審酌辦理。  

三、本實施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另函(令)補充之。 

四、協調聯繫：  

(一)協調連絡：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警務正黃曼倫  

(二)自動電話：(02)8228-6512。  

(三)傳真：(02)8228-6507  

(四)警用電話：(02)80725454轉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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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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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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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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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編組表滾動式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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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編組表滾動式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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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編組表滾動式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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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編組表滾動式調修) 

 

限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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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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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111-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演習裁罰案例 

項

次 
時間 縣市 裁 罰 事 由 

舉發

單位 

裁罰金額 

（新臺幣） 

1 

111年 

7月 26日 

1340時 

苗栗縣 

苗栗縣徐姓男子於苗栗128

縣道-通宵交流道路口，未

聽從員警指揮，執意開車行

駛，撞傷烏梅派出所所長，

當場遭員警逮捕，經酒測後

酒測值達0.7毫克，全案移

送苗栗地檢署偵辦及縣府

主管機關裁罰。 

通霄

分局 

3萬元 

(酒駕及妨礙

公務，另案裁

處) 

2 

111年 

7月 27日 

1350時 

高雄市 

高雄市韓姓男子於新興區

八德一路騎乘腳踏車，經左

姓員警多次勸導，仍未配合

管制，堅持騎乘腳踏車跨越

馬路，演習後帶回派出所並

裁罰。 

新興

分局 
3萬元 

3 

112年 

7月24日 

1340時 

臺北市 

內湖區王姓男子於永固便

利停車場來回走動，經警察

多次勸導無效，王員拒不配

合疏散避難，違規事實明

確，移送地檢署偵辦及市府

主管機關裁罰。 

內湖

分局 
3萬元 

4 

112年 

7月24日 

1340時 

新竹縣 

湖口鄉詹姓男子獨自駕駛

小客車疾速行駛，闖越新湖

分局8處管制路口後逃逸，

經調閱路口監視器影像佐

證，於7月27日通知詹姓男

子到案說明後，移由市府主

管機關裁罰。 

新湖

分局 
萬元 

附

記 

演習地區之團體、公司、廠（場）站或民眾，未依民防法第21條、防空

演習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配合演習命令之管制及演練，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引用民防法第25條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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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新北市政府113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7號）演習檢討報告 

 

壹、前言： 

貳、演習經過概要： 

參、重大問題探討： 

肆、精進措施： 

伍、結語： 

 

備註： 

一、檢討報告請以 A4 格式製作（直式橫書，上、下、左、右邊

界各 2.5 公分，字體標楷體，字型大小 18 號，編頁碼，以

word軟體製作），併同「綜合實作」演練光碟(含照片)送統

裁部彙整。 

二、相關驗證數據（成效）之呈現，應以表格、量化為原則，俾

利統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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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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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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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